
— 1 —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件

西建大〔2021〕5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经费试
行“包干制”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经费试行“包干制”实施办

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

2021 年 7 月 26 日



— 2 —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
科研项目经费试行“包干制”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充分激发科研创新活力，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委员会、科学技术部财政部《关于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试

点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的通知》（国科金发计[2019]71 号）

和陕西省科学技术厅财政厅《关于在陕西省财政科技计划中实行

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的通知》（陕科发[2020]21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按照“充分放权，放管结合”的原则，以有利

于开展科研工作为目标，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

制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和自主性，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

权和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。

第三条 试行“包干制”项目范围：

（一）自 2019 年起批准资助的国家杰出（优秀）青年基金；

（二）自 2020 年起批准资助的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（一

般项目、重点项目、杰出青年）、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（软科学

研究计划、青年科技新星计划）；

（三）自 2021 年起批准资助的校级科研项目；

（四）上级文件要求纳入“包干制”试点的其它科研项目。

第四条 试行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制。项目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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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，代表研究团队承诺尊

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

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

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，不得用于与本

项目研究无关的支出。

第五条 项目申请人在填报项目申请书和合同书时，不再填

写项目资金预算等方面内容。

第六条 试行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资助。项目经费不再分

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经费支出不再设置科目比例限制，由项

目负责人根据科学研究需要在经费使用范围内自主决定使用。

第七条 项目经费使用范围限于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

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

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依托单位管

理费用、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。

上级财政科研经费试行项目管理费按照总经费的 5%执行，

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活动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

自主确定，纳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。

校级科研项目不安排间接费用，不列支管理费和绩效支出。

第八条 试行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。项目经费由

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，并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

负责。取消学院和职能部门审批环节，不再执行纵向科研经费报

销逐级审批要求。



— 4 —

第九条 项目实施结束，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据实

编制项目经费决算，经财务处、科技处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
科技处依据合同书（任务书）开展综合绩效评价。项目结题/成

果报告和项目经费决算在科技处网站公开。

第十条 项目结题后结余经费留归项目组使用，按照学校《科

研项目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西建大[2020]53 号）规定，

用于后续研发、项目维护、成果转化、劳务酬金等科研业务活动

支出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实施“承诺在先、责任自负、科学抽查、违

规必究”监管模式，强化试行项目经费使用监督约束。对于超出

规定范围使用项目经费，以及存在截留、挪用、侵占项目经费等

违规违法行为的相关人员，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科技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日印发


